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17-083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后巷污水处理厂
臭氧间、辅助用房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17年03月22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后巷污水处理厂臭氧间、辅助用房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03月22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后巷污水处理厂臭氧间、辅助用房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项目地址
	丹北

	
	建筑面积
	臭氧间136.16㎡、

辅助用房990.75㎡
	建筑总高度
	6.90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1层  
	耐火等级
	二 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 类
	抗震等级
	三 级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筏板基础

	
	结构体系
	框 架
	建筑类别
	三 类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

	设计单位
	江苏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后巷污水处理厂臭氧间、辅助用房

	设计编号
	2016AW-19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1、风机房、配电室、变电室之间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（建规6.2.7条）。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参照丹阳同类工程的做法：臭氧制备车间像似有“防止爆炸”的消防设计要求，有泄压面积计算，请提供“项目的安全性评价”作为设计依据！（参见建规3.6.2条）。

2、防火设计说明，建筑类别：戊类，丙类厂房，错误！概念不清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1、缺总平面图。

2、厂房未见救援窗（建规7.2.4条）。


	设计人
	岳强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高继红
	强制性标准
	2
	
	建筑防火 
	1

	审核人
	高继红
	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高继红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北镇人民政府
	工程名称
	后巷污水处理厂臭氧间、辅助用房

	设计编号
	2016AW-19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1、各池未作局部抗浮计算，可能不满足要求，需复核此工况下底板的强度及裂缝计算。

2、臭氧制备间及辅助用房：

1）柱配筋按单偏压计算，需按双偏压复核。

2）楼板计算，端部支座宜按铰接。

3）处抗震不利地段，宜有措施如角柱箍筋全高加密。

4）柱下条形基础梁高度，不符合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》GB5007－2011第8.3.1-1条。

四、设计深度

1、设计总说明第二.2条，钢筋的材料要求宜按抗震规范条文原文列出。

2、采用2层土作持力层的，需补充软弱下卧层验算。


	设计人
	梁志冉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张  倩
	强制性标准
	2
	
	结构设计 
	

	审核人
	张  倩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	注册师
	张  倩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